
证券简称：美丽生态 证券代码：000010 公告编号：2025-077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孙公司签署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合同在承包人按照本协议约定足额提交履约担保后生效。由于合同履

行周期较长，合同的履行面临外部宏观环境发生变化、突发意外事件以及不可抗

力等因素影响，导致工期延误、无法按时竣工或验收等风险。公司将及时跟进项

目进展情况并做好后续的信息披露事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若本项目能顺利实施，将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该项目的履

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该业主形成依

赖。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0月 14日在《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控股孙公司项目中标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66），确定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福建

省朔杰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朔杰商贸”）、香港华艺设计顾问（深圳）有限

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为深圳龙华区观澜街道君子布君新片区城市更新项目设计采

购施工总承包工程（EPC）的中标单位。

近日，公司控股孙公司朔杰商贸与相关方签署了《深圳龙华区观澜街道君子

布君新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工程总承包（EPC）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对手方介绍

公司名称：深圳市锦泰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君子布社区环观南路 13号宿舍楼二 101

法定代表人：黄亮华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58665570Q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

营；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建筑材料的销售及其他国内贸易（不

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及其他限制项目）；物业服务（凭资质证书经营）；经

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与公司关联关系及类似交易情况：公司与深圳市锦泰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未与公司发生过类似交易。

信用状况：深圳市锦泰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

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

二、联合体成员介绍

（一）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沙市雨花区湘府东路二段 208号万境财智中心北栋 24层

法定代表人：胡建军

注册资本：229,237.43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0001837643448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铁路工程、石油化工工程、电力工程、公路工程、市

政公用工程、冶金工程、机电工程、矿山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机电安装各类别

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建筑装修装饰工程、特种专业

工程、环保工程、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园林绿化工程、人

防工程、消防设施工程、钢结构工程的专业承包；房地产开发经营；铁路、道路、

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施工；土石方工程服务；压力管道、机电设备、起重设备、

建筑工程材料安装服务；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咨询、设计、施工及运营；建筑装饰

工程、环保工程、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人防工程设计；工程项目管理服务；工程

建设项目技术咨询服务；承包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对外承包工程业务；计算机网

络平台的开发、建设及系统工程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自动化控制系统的研

发、安装、销售及服务；物业管理；职工餐饮服务；便利店经营和便利店连锁经

营；货物仓储（不含危化品和监控品）；场地、机械设备租赁；建材批发；货物

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以自有合

法资产进行基础设施、能源、房地产项目的投资及非上市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



咨询服务（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行票据、发放贷款等国

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联关系及类似交易情况：公司与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不

存在关联关系。公司 2023年与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发生的类似交易

金额为 2,465.64万元，占公司 2023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8.14%；2024年发生

的类似交易金额为 1,367.38 万元，占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62%；

2025年 1-9月发生的类似交易金额为 1,007.85 万元，占公司 2025年 1-9月营业

收入的 2.37%

信用状况：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

好，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

（二）香港华艺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马家龙社区大新路 198 号创新大厦 A 栋

601

法定代表人：成欣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18833143T

经营范围：城市规划设计及相应的咨询与技术服务；自有物业租赁。工业与

民用建筑研究、设计技术开发与应用；建筑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建筑幕墙

工程、钢结构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照明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消防设

施工程、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计算机网络系统、楼宇自动化及综合布线、古建筑

工程、市政景观工程总承包、设计、技术咨询、施工；建筑工程劳务分包。

与公司关联关系及类似交易情况：公司与香港华艺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

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未与公司发生过类似交易。

信用状况：香港华艺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

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主要内容

（一）合同双方

1、发包人：深圳市锦泰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承包人：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福建省朔

杰商贸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一）、香港华艺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联合

体成员二）。

（二）项目概况

1、工程名称：龙华区观澜街道君子布君新片区城市更新项目。

2、工程地点：深圳龙华区观澜街道德茂路与清平高速交汇处西南侧。

3、资金来源：自筹。

4、工程内容及规模：项目更新单元面积 102,981.3平方米，拆除范围用地面

积 101,043.3平方米，其中开发建设用地面积 54,922.4平方米。规划容积 324,970

平方米，拟建总建筑面积约 456,784平方米。其中住宅 266,750平方米（含公共

租赁住房 23,800 平方米），商业、办公及旅馆业建筑 43,240 平方米，公共配套

设施 14,980平方米（含幼儿园 3,900平方米，占地面积 3,600平方米，不少于 12

班），公交首末站 4,600平方米，社区管理用房 300平方米，社区服务中心 400

平方米，社区警务室 100平方米，文化活动室 1,000平方米，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1,000平方米，小型垃圾转运站 200平方米，公共厕所 60平方米等配套设施，另

配建社区体育活动场地占地面积 1,500平方米。

5、工程承包范围：设计范围：包括设计全过程工作内容：规划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含概算），施工图设计，专项设计方案及对应的施工图（专项设计包

含但不限于：装配式设计，BIM（含政府主管部门要求的全部工作内容），全精

装交付房、售楼处及样板房、公共部位（地上、地下门厅及架空层）等室内装修

设计，外立面幕墙、泛光照明、基坑围护、智能化设计、雨污水、绿色建筑（含

标识申请）、海绵城市、及地块红线范围内的市政设计等，后续施工现场处理技

术设计问题、答疑、每周专人驻场指导与监督、竣工图编制等等施工相关服务工

作，参加竣工验收、资料归档并移交、后续设计配合工作等内容。

施工范围：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红线范围内所有施工内容，包括土石方工

程、基坑支护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建筑及装饰装修工程、建

筑屋面工程、电气工程、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通风与空调工程、智能建筑、

建筑节能、电梯工程等工程及室外建筑环境工程、室外安装工程等，还包括暖通

工程、消防工程、抗震支架工程、智能化工程、人防工程、防水工程、幕墙工程、



道路工程、泛光照明工程、室外管网工程、园林景观绿化工程、道路工程、标识

标线工程、充电桩工程、地下车库停车场地面及编号划线工程、防雷接地及相关

检测、白蚁防治等专业的所有内容的施工总承包（含幕墙、园林景观绿化、室外

管网、道路、无障碍设施、二次深化设计、政府规定须委托第三方检测的内容项

目、水土保持等等，分包商的选择均由 EPC工程总承包单位确定），包工、包

料、包质量、包所有检验试验检测、包安全生产、包文明施工、包工期、包承包

范围内工程验收通过、包竣工验收及移交、包结算、包资料整理、包交档案馆等

工作，及相关报批、报建配合服务（相关费用已计入合同价，不另行支付）。

发包人指定专业分包工程包括：高低压配电工程、燃气工程、自来水工程、

树木迁移工程等。

（三）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1、签约合同价为：2,374,983,800元（含税）。

2、合同价格形式：合同价格形式为单价合同，除根据合同约定的在工程实

施过程中需进行增减的款项或发包人要求承包人承担非合同范围内的各项工作

外，合同价格不予调整，但合同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合同当事人对合同价格形式的其他约定：设计费执行全费用固定单价，总价

为暂定，实际结算价格以合同约定的计算面积×设计费综合单价计算。建筑安装

工程费执行全费用固定单价，总价为暂定，由承包人根据施工图编制施工图预算，

经发包人或发包人委托的第三方审核机构审核后确定，以本工程经审定的施工图

预算内的全费用综合单价×（1-投标承诺的中标净下浮率），作为结算的全费用

综合单价，工程量据实结算。本项目投标承诺的中标净下浮率为 5.02%，不可竞

争费不参与下浮。

（四）合同工期

工期总日历天数：1,278天，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合同约定的计划日期计算

的工期天数不一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

上述工期为预估工期，最终以实际工期为准。因发包人书面确认、发包人原

因或不可抗力等各类情形导致工期延误的，工期相应顺延，顺延期内承包人无须

承担责任。

（五）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并加盖公司公章后成立，并在承

包人按照本协议约定足额提交履约担保后生效。

本协议签订后30日内未达生效条件的，则本协议自始不生效，双方互不承担

责任。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若本项目能顺利实施，将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该项目的履行不

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该业主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本合同在承包人按照本协议约定足额提交履约担保后生效。

由于合同履行周期较长，合同的履行面临外部宏观环境发生变化、突发意外

事件以及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导致工期延误、无法按时竣工或验收等风险。公

司将及时跟进项目进展情况并做好后续的信息披露事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深圳龙华区观澜街道君子布君新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工程总承包（EPC）合

同》。

特此公告。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1月 21日


